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
1020628校務會議通過版
一、依據
（一）教育部頒布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」之實施要點規定。
（二）高級中學法第二十六條。
（三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。
（四）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。
二、組織
本會置委員 19 人，組織成員如下：
（一）召集人：校長。
（二）執行秘書：教務主任。
（三）行政人員代表：由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訓育組長、實習組長及輔導組長共7人擔任。
（四）各部別各學習領域代表：由各部別召集人及各部別畢業班導師各1人，共 8人擔任。
（五）教師會代表：由教師會會長擔任。
（六）家長及社區代表：由家長會長擔任。
三、任務
（一）規劃、審議本校整體課程事宜。
（二）規劃、執行本校整體課程評鑑事宜。
（三）研議本校願景及課程發展特色。
（四）審查老師自編教科用書。
四、職掌
（一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，並充分考量學校條件、社區特性、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，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源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。
（二）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，發展學校總體課程計畫。
（三）審查自編教材等相關事宜。
（四）審查各科選出的教科用書。
（五）審定各學習領域之學習時數及校訂科目等相關事宜。
（六）審查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。
五、本會每學期定期召開會議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會議。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並擔任主席，召集人因故未克出席時，得由執行秘書擔任之。
六、本會開會時，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。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方得決議，投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。
七、本會委員任期一年，均為無給職，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。各委員於每年六月底前推選之，連選得連任。委員於任期中若因職務異動或其他因素而出缺，應即時由推薦委員遞補之，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八、有關教科書及教師自編教材審議部分，經各部別研究會審議通過，可由召集人具名後，簽送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定後辦理。
九、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，相關處室協辦。
十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提案通過，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
	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
	職稱
	成              員
	人數

	召集人
	校 長 胡冠璋
	1

	執行秘書
	教務主任  王晴雯
	1

	行政人員代表
	學務主任：許世景   輔導主任：紀乃勳
總務主任：黃琝翔   教學組長：李昱昕
訓育組長：陳忠信   實習組長：陳明璐
輔導組長：陳昭文   
	7

	部別及領域教師
代表
	國小部教師代表：陳淑芬師、畢業班代表
國中部教師代表：黃雪芳師、洪千惠師、
高中職部教師代表：李佩欣師、朱育佑師、高三忠導師、表藝班導師
教師會代表：龐能一師
	9

	家長及社區代表
	家長會長：蔡期芳
	1

	合   計
	19




